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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邱文良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36
傳真：(02)29690187
電子信箱：AD6566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烏來國民中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2月21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特字第112033012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

/) 下載檔案，共有3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BGRQV3）

主旨：轉知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辦理112年度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及

青少年心理健康促進活動資訊，請鼓勵親師生報名參加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北市政府衛生局112年2月21日新北衛心字第

1120322186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提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孩童及青少年對於心理健康相關

知能，並提供家長及照顧者自我照護與親子互動技能，衛

生局辦理相關活動，為使活動效益最大化，請貴校協助轉

發活動海報等資訊，並鼓勵老師邀請家長及學生參與，活

動資訊如下：

(一)「他不是故意的」ADHD親子成長團體

１、辦理時間：

(１)第一梯次：112年3月3日起至4月7日止，晚上7點至

8點半，國小場及國中場各5場次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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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第二梯次：112年4月9日起至5月7日止，早上10點

至11點半，國小場及國中場各5場次。

２、辦理地點：

(１)第一梯次：國小場－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南區分

館；國中場－新北市立圖書館新店分館。

(２)第二梯次：國小場－新北市立圖書館新莊西盛分

館；國中場－新北市立圖書館永和分館。

３、參加對象：限一名孩童與一名家長（主要照顧者）共

同參加，國小場限孩童為國小四到六年級，國中場限

孩童為國中一到三年級。

４、報名連結：https://reurl.cc/85QjrM

(二)「我也可以一起做」ADHD親子料理手作活動

１、辦理時間：112年4月8日星期六下午1點到4點。

２、辦理地點：新店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(新店區中山路

139號)。

３、參加對象：限一名孩童(限國小中高年級以上)與一名

主要照顧者共同參與。

４、報名連結：https://www.surveycake.com/s/g6mpB

(三)「心光電影院」觀影會團體

１、辦理時間：112年3月18日星期六下午1點半至4點半。

２、辦理地點：新店區央北社宅會議室(新店區中山路137

號)。

３、參加對象：對青少年親子關係有興趣的民眾皆可報名

參加。

４、報名連結：https://www.surveycake.com/s/mZ7Q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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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檢附上述活動海報電子檔各1份，詳細資訊可參閱附件內

容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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